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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令人困惑，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在很大程

度上只可能被描述而无法对其定义。本文从对利益的分析入

手，审视公共利益，以期对其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利益 利

益，《辞海》的解释为，“1、好处。如：集体利益、个人利

益。2、佛教用语。犹言功德，指有益于他人的事。《法华文

句记》：‘功德利益，一无而异。若分别者，自益名功德，

他益名利益。’”[1] 现实生活中，人们用作对自己有利之处

，即好处，而非它益之物。英文的利益“interest”一词来源

于拉丁文“inreresse”。它是由inrer esse”构成的，原义为“

处于⋯⋯之中”，因为在其中就必然关心，产生兴趣，直至

认识利害关系，即为利益。《布莱克法律辞典》对利益的解

释说，利益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在承诺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后

而得到的东西。在此承诺以前是不能得到的；是“因疾病、

无生活能力或失业等而从诸如社会保险等政府计划中得到的

财政援助。”该辞典称的利益是指法律利益即经过法律调整

的利益。但却表明利益是主体所要求和得到的客观事物。[2]

叶必丰教授认为，“利益是人们所追求的能满足某种需要的

事物。”[3]霍尔马赫认为，利益是“我们每个人看作是对自

己的幸福所不可缺少的东西”[4]。庞德认为把个人的一些要

求、愿望或需要称为利益，认为利益是 “人们个别地或通过

集团、联合或亲属关系，谋求满足的一种需求或愿望，因而

在安排各种人们关系和人们行为时必须将其估计进去”。[5]



庞德在此基础上还把利益划分“个人利益”、“公共利益”

和“社会利益”。功利主义者边沁认为利益就是福利，快乐

是利益的代名词。他认为人生的规律就是“趋苦避乐”，正

是这个“趋苦避乐”的人的本能，支配着人的一切行为，成

为人生的目的。自然界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

乐——的系统之下。苦与乐就是功利，“所谓功利，意指一

种外物给当事者求富避祸的那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

就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所有这些在目前情

况下都是一回事)，或者防止对利益悠关之当事者的祸患、痛

苦、恶或不幸（这也都是一回事）。假如这里的当事者是泛

指整个社会，那么幸福就是社会的幸福；假如是具体指某一

个人，那么幸福就是那个人的幸福。”[6] 德国学者认为，“

利益”在拉丁语中的含义是在场、有份，是指主体对客体（

其他人、事物或者关系）的参与（实在关联性）。利益表现

为某个特定的（精神或者物质）客体对主体具有意义，并且

为主体自己或者其他评价者直接认为、合理地假定或者承认

对有关主体的存在有价值（有用，必要、值得追求）。[7] 20

世纪初，又有德国学者把利益分为“主观利益”与“客观利

益”两类。“主观利益”是指团体内各个成员之直接的利益

，而“客观的利益”是指超乎个人利益所具有之重大意义的

事务、目的及目标。[8]美国学者理查德.B.斯图而特将利益分

为实质利益、意识形态的利益和法律实施的利益三种。实质

利益是指与其经济保障或身体健康有关的利益。意识形态的

利益是指个人维系其道德或宗教原则的利益。法律实施的利

益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法律得到正当遵循的普遍关怀。[9] 借

鉴学者们的理解，我们认为，利益首先是指主体与客体间的



一种关系。主体是人，客体是物，一种能满足主体需要的物

。这种物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可以归

纳为以下几类：1、物理意义上的物。这种物可能是有形的，

如车辆、房屋等，也可能是无形的，如电力、天然气等。2、

人身。人可以是利益的主体，也可以是利益的客体。人身是

由各个生理器官组成的生理整体（有机体），它是人的物质

形态，也是人精神利益的体现。虽然人身作为利益客体在某

些方面可能不为法律、道德所容许，但不能否认它的这种特

性。3、精神产品。又称为智力成果。它是人类大脑思维的成

果，无形的，可以通过一定的介质表达、记载。精神产品不

同于主观的精神活动本身，它是精神活动的结果，是精神活

动的物化。精神活动本身是非物质性的，不能作为利益的客

体。4、行为结果。人们行为的结果有两种情况：一是物化结

果，即行为凝结于一定的物体，产生一定的物化产品。二是

没有物化结果，仅表现为一定的过程。此过程也可以满足他

人的某种精神或物质需要。 另一方面，利益是主体对客体的

一种价值判断，是客体对主体的价值，是客体的机能，即能

满足主体的需要、愿望或要求。也就是说对人们是有用的，

这里的主体是人，满足的是人的需要。如果一个物能满足其

他物的需要，也可以说它是有用的，但这不是法律上的利益

，法律规范的人与人的关系，而非物与物间的关系。人们的

需要多种多样。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根据其重要性和发生的

先后次序，把人们的需要分为阶梯状的五类：1、生理需要2

、安全需要3、社会交往和归属的需要。4、尊重需要5、成就

需要。并认为只有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发生高

层次的需要。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不同层次的需要有时也会



有交叉。 再一方面，利益具有多变性。利益是主体与客体的

关系，是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判断。在作出价值判断时，离不

开主体判断的主观性，离不开个人的好恶感觉。利益内容包

含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人们的需要在不断变化中，对事物

性质的认识、对事物的利用也在不断深化中。满足人们需要

的物也在不断变化中。另外人们的判断标准不可能完全一样

，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随国家的情形而有所不同。因此利

益的多变性是自然的。 二、公共利益 如果以利益主体为标准

进行分类，可以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体利益

是单个社会成员所控制的利益。整体利益是指由一定社会组

织所控制的该社会组织全体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的集合利益

。[10]人是社会中的人，人只有生活在社会中，与他人发生

联系，才能真正为人，人在其本质上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杜克海姆认为，“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的结合以

两个原则为根据：第一，人类有相同的需要。通过合作来满

足需要。这就构成社会协作的一个基础，这是求同关系。第

二，人类有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需要，通过交换或劳务来满

足这种需要。这是分工关系。”[11] “社会的基础便是社会

全体成员由于需要相同和劳动分工而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

”[12] 人类天生是一种社会动物，其活动只能在集团中进行

。人在社会中自觉不自觉地处于某一集团中。原始社会的人

生活在氏族组织中。阶级社会中的人要么处于统治阶级，要

么处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还有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集团。

由于利益的有限性，人需要的无限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对这种冲突有充分的描述。他认为在

自然创造之初，人本来是平等的，这种平等表现在人身体和



心灵能力上的平等。“由这种能力上的平等出发，就产生达

到自己目的的希望的平等。因此，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

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有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

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则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

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13]造

成这种竞争的原因有三：竞争、猜疑和荣誉。竞争为了求利

；猜疑为了求得安全；荣誉则是为了保全自身和亲友的尊严

不受侵犯。这是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霍布斯

的描述虽然是一种主观想象，但他还是揭示出利益冲突的普

遍性。 我们认为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其

实质是利益关系，利益关系是人们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司

马迁在《史记》中说“世上熙熙，皆为利来；世上嚷嚷，皆

为利往。”利益是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人为

自己的利益而存在，为自己的利益而从事社会活动，进行社

会交往，从而现成各种利益关系。利益冲突在人类社会中是

普遍的，为调和这种冲突，出现了社会公共管理机构。这些

社会公共管理机构代表着该组织体全体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

的利益，行使某种权力。社会公共管理机构的出现意味着原

本属于个人的利益可能与其自己分离，被另一主体（社会公

共管理机构）所集合、代表和行使。在原始社会这样的组织

比较单一，主要是代表整体利益的的氏族组织。在阶级社会

中，这种组织很多，如社区组织，行业组织，社团组织，政

党组织，宗教组织等等。 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

私有制的产生，社会裂变为剥削和被剥削阶级。利益冲突以

阶级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难以调和。于是国家和法律产生

了。“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



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

，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

消灭，就需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

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

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14]国家集合、代表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在专制时代

，国家代表的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这个统治阶级的

整体利益上升为公共利益。在民主时代国家代表的是大多数

人的利益，经由民主政治程序，特别是立法过程，大多数人

的利益上升为公共利益。国家有代表、维护、实现和发展这

些公共利益的责任。 在现代国家，关乎多数人利益的事项及

其繁多。国家在某一时期的政策、任务各有不同。具体那些

利益应上升为国家代表的公共利益？那些利益可转化为公共

利益？德国公法学者雷斯纳认为，下列利益可以转化为公共

利益：一、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这种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

应按民主原则即通过立法程序来决定，否则会丧失法律的可

预见性。二、具有相同性质的个人利益；也就是个人的自由

、生命和财产安全方面的利益。这些利益应上升为公共利益

，使国家负起排除危险的责任。三、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他

认为社会上的某些特殊团体（如乡镇等小行政组织）的成员

数量不足，不足以形成较大的多数。但按照民主的方式，可

以承认他们的某些利益为公共利益。[15]。陈新民教授认为

，界定公共利益时应首先考虑因素是国家的任务和国家的基

本原则[16]。所谓国家的任务是指，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

上，由于受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理论的影响，国家的

任务是有所不同的，而不同的国家任务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其宪法的制定和实施，从而影响着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所

谓“国家基本原”则是指，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的基本原则包

含着许多价值要素，而这些价值要素均可以作为公共利益具

体化的出发点。他认为，十九世纪的警察国家，国家的任务

范围仅仅是保障个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国家仅

将这一限度内的个人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国家也只是为个

人提供这一范围内的利益。二十世纪，国家权力扩张，进入

福利国家时代，国家的任务范围除了个人的自由、安全和财

产外，还包括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国家要在这一限度内

将个人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并在这一限度内分配公共利益

。叶必丰教授认为，个人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既要考虑转化

的可能性又要考虑转化的必要性。一般来说只有各社会成员

具有共同性的利益，才能转化为公共利益。如果个人利益不

存在共同性，就无法进行分离和集合，就无法由国家来代表

。并非所有的共同利益都有必要转化为公共利益，只有单个

社会成员无法实现的利益（如环保），需要由国家进行协调

的个人利益（如资源的开发利用），或作为公共利益更有利

于发展的利益（如国民教育和文物保护）才有必要转化为公

共利益。个人利益上升为公共利益有两个途径：一、执政党

的政策；二、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政策有着快速、灵活的

优点。但也有容易变化、模糊和缺少稳定性的缺点。基于依

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特别是公共利益吞匿、泯灭

个人利益的历史教训，人们越来越多地依法律规定的方式界

定公共利益，特别是涉及征收、征用等侵害个人利益的情况

。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第２０８条规定：因下列公共事

业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规定征收私有土地。但征收之范围，



以其事业所必需者为限：（一）国防设备；（二）交通事业

；（三）公用事业；（四）水利事业；（五）公共卫生；（

六）政府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及其他公共建筑；（七）教育

学术及慈善事业；（八）国营事业；（九）其他由政府兴办

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之事业。这里前八项为“公共事业”即是

实现公共利益需要之事业，对此处公共利益的范围作了明确

的界定。 学者们对公共利益的分析、界定极富洞见。我们认

为对公共利益的界定除上述考量外，还应包括下列因素： 1

、公共利益的的程序性。从逻辑上讲，国家应维护实现所有

的公共利益。但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国家政策的不同考量

，决定了国家不可能将所有的公共事项都纳入自己的任务范

围。另一方面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也并非泾渭分明。具体公

共利益的确定可能因政策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再一方面随着

时代的变迁，公共利益也在变化。一定时期的公共利益在另

一时期可能就不是了。封建社会一定时期有盐铁专营，盐铁

的生产销售事关国家的公共利益。但现代铁的生产销售主要

靠市场调节了，成为一种私益物品。因此需要一定的程序来

确定一个时期的公共利益，并上升为国家任务。 在现代民主

国家，人民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代表，制定法律，大多数人的

利益上升为公共利益，以法律的形式得以表达。立法过程是

最典型的汇集、整合民意的过程，是聚合社会个体的利益而

形成公共利益的一种初始化过程；只有在经过立法者的“创

制”之后，公共利益才会显现出其基本轮廓。然而，立法者

所形成的公共利益只是一个抽象的价值观念和原则性的框架

，其具体的内容还有赖于行政与司法的最后确定。[17] 行政

机关在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方面肩负法定的责任。由于行政



机关有着广阔的自由裁量权，同时政府官员同样具有自身的

独立利益和“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因而始终有一种扩大行

政权力的本能冲动，甚至会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而谋取私利，

致使与立法者所表达的公共利益之间发生断裂或扭曲。因此

在公共利益具体化的过程中，借助具体的行政程序制度，如

听证制度、复议制度等，公共利益的确定才会更富合理性，

立法中公共利益才可能正确的维护、实现。另一方面，个人

利益与公共利益，不同公共利益之间未免会发生交叉、重叠

而产生矛盾。其纠纷应由司法最终解决。司法判决同样也有

利益表达与整合的功能。这种表达与整合，在一定意义上，

就是通过司法程序确定公共利益的过程。而且，鉴于立法对

公共利益的界定过于原则和概括，利用诉讼程序，在个案中

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可能更有价值和意义。 2、公共利益的

可还原性。即公共利益最终能还原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要“

为最大数人谋最大的幸福。”[18] “公共是由个体构成的，

公共利益也是个人利益的某种组合，并最终体现于个人利益

⋯⋯不存在超越个人的社会或国家一样，超越个人的“公共

利益”也同样是不存在的。”[19]界定公共利益的程序限制

和还原性限制是为了避免公共利益成为少数人盘剥压迫多数

人的借口，避免公共利益成为某些人谋一己私利的专政工具

，避免个人利益在公共利益面前泯灭。 3、公共利益的层次

性。公共利益是由国家集合、代表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国家

从纵向看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横向上有行政机关、立法

机关和司法机关。公共利益由这些不同的机关代表、行使、

实现和维护。三个机关职权的划分均涉及公共利益，可以认

为三个机关均是不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具体情况由于各国



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特别受各国的政治传统的影响。一般来讲，公共利益的代

表实现维护主要是行政机关的责任。“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

时所体现的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与被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公共利

益间的关系。但与立法机关内部工作人员的关系却是公共利

益与个人利益关系。”[20]司法机关是行使司法权，应该是

中立的，在诉讼中不应该代表维护任何一方的利益。但“司

法机关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可以作为一个利益主体既公共

利益主体，在与内部工作人员的关系上也应作为公共利益的

代表者既行政主体。”[21]纵向上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各

有不同，中央和地方代表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范围也有所区

别。中央代表实现维护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利益，如国防、全

国范围内的治安，国民义务教育等，地方政府负责地方的公

共利益事务，如地方治安，地方道路建设，扶贫救灾等。这

些事项虽然不是事关全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它关乎地方范

围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是具有地方性质的公共利益。各

个地方的这些事项的总和事关国家范围内大多数人的利益，

属于全局性的公共利益。另外，国家可以通过法律设定不同

的国家机关代表、维护不同的公共利益，也可以授权其他的

事业组织、企业组织甚至个人行使这一职能。如我国行政法

中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法国行政法中的地方团体和公务法

人，德国行政法中的公法团体、公法设施、公法基金会和被

授权人等。 4、公共利益的优位性。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未

免会发生冲突。我们认为在公法领域，公共利益优位。个人

利益应服从公共利益。为了保障和促进个人利益，调节个人

利益间的冲突，才从个人利益中分离出公共利益。只有公共



利益维护好了，发展好了，个人利益才能更好地实现，才不

会在相互冲突中无所谓的消耗。如果个人利益不服从公共利

益，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国家和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

础。但是这种服从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首先，个人的生存、

尊严等基本人权应得到保证。不能为公共利益而无限剥夺个

人利益。其次，法律应明确规定为公共利益而剥夺个人权利

的情况，包括公共利益的种类，剥夺的手段方法及救济 方式

。个人权利作为法律保障的个人利益，保障权利的实现是国

家的职责。为公共利益而剥夺个人权利，是国家的“反言”

，是国家的失信，应有法律明确规定，严格限制，并且给于

充分、合理的补偿。基于法治的理念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对

于其他个人合理利益的剥夺，法律至少应作出原则性规定，

秉承公平正义的理念，给于合理、适当的补偿。 三、结论 总

之，我们认为，利益是指主体与客体间的一种关系，是客体

对主体的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价值判断。利益是人们

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利

益的有限性和人们需求的无限性决定了利益冲突的普遍性。

为调和利益冲突，出现了集合、代表、维护和实现共同利益

的社会公共管理机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

，私有制的产生，利益冲突以阶级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不

可调和。为了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消灭，出现了凌驾

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国家，它集合、代表、维护、实现社会

的共同利益。这种集合、代表、维护和实现通过一定的民主

程序而实现，包括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立法程

序把多数人的利益上升为公共利益，把多数人的意志上升为

国家意志。通过行政程序实现立法程序确定的公共利益，把



立法程序确定的原则性的公共利益具体化。通过司法程序，

解决公共利益纠纷，依靠司法的利益表达和整合功能，确定

争执的公共利益。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实现公共利益

是国家的任务。公共利益是国家通过一定程序，集合代表的

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利益最终能还原为大多数人的利

益，相对个人利益而言，具有优越地位。现实中国家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横向上，由不同的机关构成；纵向上表现为中

央和地方政府。它们依法履行不同的职能，代表维护实现不

同的公共利益。国家也可以将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授权给一

些组织和个人。因此公共利益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公共利益

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维护方式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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